附件2：:
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可实行告知承诺制的审批事项清单（第一批）

	序号
	可实行告知承诺事项名称
	原申请材料
	实行告知承诺后需提交申请材料
	备注

	1
	节能审查
	1．项目节能评审意见（含绿色建筑等级要求）；
2．项目节能报告（含绿色建筑等级要求）；
3．项目节能审查请示文件（项目所在市州发改委）；
4．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实施方案。
	告知承诺书。
	已开展区域评估且符合区域评估适用条件的实行告知承诺制。

	2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1．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2．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承诺书；
3．XX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专家咨询意见；
4．XX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申请函。
	1．告知承诺书；
2．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3．XX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专家咨询意见。
	已开展区域评估且符合区域评估适用条件的实行告知承诺制。



备注：本表来源于《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可实行告知承诺制的审批事项和申报材料清单（第一批）》，建设单位通过填报该审批事项的告知承诺书及提交有关申报材料，对所申请的事项作出承诺后，由具有行政审批职能的部门根据申请人信用等情况于1个工作日内直接作出审批决定，并落实事中事后监管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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